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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 

 

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文件 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 

沪建管联〔2015〕175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完善使用财政性资金工程 

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县）建设交通委、各区（县）财政局，各管委会，市级

预算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进一步理顺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分

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，

以及《上海市市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沪府[2010]76

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管

理提出如下意见： 

  一、本市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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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采购人”），对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（包

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、拆除、

修缮等，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，包括为完成工程所需的

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，下同），应当按照上海市年度政府采购

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执行，并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

监督管理；其中达到报建限额（投资额在 100 万元及以上）的，

还应当遵守本市建筑市场管理有关规定，办理工程报建等建设

手续，并接受建设管理部门监督管理。 

二、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采购形式应依据上海市年度

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确定，并按照以下规定

实施采购： 

（一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，

应当严格按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实施招标。采购人可以自

行或委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实施招标活动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应当按财政部门规定办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息登记，并具备

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。招

标公告和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在上海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网站 www.shjjw.gov.cn 和上海政府采购网 www.zfcg.sh.gov.cn

发布。评审专家在上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或上海市建设工

程评标专家库抽取，并逐步实现评标专家库资源共享。招标投

标活动的投诉处理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。 

（二）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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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应当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开展采购活动。非招标采购

活动的信息公告、专家抽取按照本条第（一）规定执行。投诉

处理由市、区财政部门负责。 

（三）财务监理委托按沪府办发（2010）41 号执行。 

三、单项合同估算价（预算金额）在 30 万元及以上且未

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合同采取网上签订

的方式。市、区财政部门负责网上签订合同的监督管理。发包

方和承包方双方共同使用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，网上

填写合同信息并使用数字证书签名后完成网上签订，网上签订

的合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采购人应当凭网上签订的合同向市、区财政部门申请支付

款项。 

四、城市维护项目中改造和大修等工程类项目应当按照工

程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，并接受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

理。 

  城市维护项目中的整治类、中小修和日常养护等日常维护

类项目，应当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组织采购，并接受本市政府

采购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 

  五、与建设工程有关的重要设备采购，列入当年政府采购

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的，执行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。 

六、市、区财政部门依法对实行招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

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及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。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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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行政管理部门按月将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统计信息提供

市、区财政部门，纳入政府采购统计。 

七、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

专业管理部门按职责履行安全质量监督管理等监管工作。 

区建设管理部门可与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就具体事项制

定细则。 

八、本规定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原

《关于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管理的若干意见 》（沪建交

联〔2012〕350 号）废止。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15 年 4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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